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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个人全球医疗保险（2019 版）费率表 

 

一、保险费计算公式 

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 = 基准保费×风险调整系数×核保调整系数 

总保险费＝∑每一被保险人保费 

 

二、基准保费 

1、全球承保（不含美国） 

年龄（周岁）  年基准保费（单位：人民币元） 

 0-17  13,285 

 18-25  13,989 

 26-29  16,184 

 30-34  18,442 

 35-39  20,698 

 40-44  23,412 

 45-49  27,439 

 50-54  34,724 

 55-59  42,530 

 60-64  53,169 

 65-69  63,780 

 70-74  127,134 

 

2、全球承保（包含美国） 

年龄（周岁）  年基准保费（单位：人民币元） 

 0-17  31,884 

 18-25  33,574 

 26-29  38,842 

 30-34  44,261 

 35-39  49,675 

 40-44  56,189 

 45-49  65,854 

 50-54  83,338 

 55-59  102,072 

 60-64  127,606 

 65-69  153,072 

 70-74  305,122 

 

3、单独承保中国大陆地区 

年龄（周岁）  年基准保费（单位：人民币元） 

0-17 8901 

18-25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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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9 10843 

30-34 12356 

35-39 13868 

40-44 15686 

45-49 18384 

50-54 23265 

55-59 28495 

60-64 35623 

65-69 42733 

70-74 85180 

 

注：上述基准保费对应保险金额为 1050 万元。 

 

 

三、风险调整系数 

1、有无社保（仅适用于单独承保中国大陆地区被保险人） 

有无社保 调整系数 

无 1.0 

有 0.95 

备注：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少

儿医保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项目。 

 

2、被保险人性别 

性别 调整系数 

男 1.1 

女 0.9 

 

3、每人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0，1000] 1.1-1.2 

(1000，2000] 1.0-1.1 

(2000，3000] 0.8-1.0 

(3000，4000] 0.7-0.8 

 

4、昂贵医院（门诊费用）自付比例 

自付比例 调整系数 

0% 1.00 

10% 0.85 

20% 0.8 

    

5、保费交付方式 

缴费期限 调整系数 

年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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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缴纳 1.075 

 

6、免赔额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1000] 1.00 

(1000，3000] 0.95 

(3000，5000] 0.90 

(5000，8000] 0.85 

(8000，10000] 0.80 

(10000，15000] 0.75 

>15000 0.7 

 

7、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100% 1.00 

95% 0.95 

90% 0.90 

85% 0.85 

80% 0.80 

 ≤70% 0.70 

 

 

四、核保调整系数 

1、就医便利性 

就医便利性 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居住在一线城市 0.7-0.9 

被保险人居住在二线及以下 

城市 
0.9-1.1 

被保险人居住在农村地区 1.1-1.3 

 

2、医疗费用通胀因子 

医疗费用通胀因子 调整系数 

[0％，3％] 1.03 

(3％，6％] 1.06 

(6％，9％] 1.09 

>9％ 1.20 

 

医疗费用通胀因子：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CPI 数据。 

 

3、无索赔折扣 

保险计划 调整系数 

第一年续保 0.9 

第二年续保 0.85 

第三年续保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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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及其之后续保 0.75 

 

无索赔折扣：如主保险计划在保单年度内主被保险人和连带被保险人未有发生过任何理赔，

下一年度该主保险计划的续约可享受无索赔折扣。 

 

 

费率表使用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线性插值法予

以确定。 

4、个体风险的保费可依据以上风险特征上下浮动，但每项调整系数的浮动不应超过本表的

规定范围。 

5、个人业务风险调整系数与核保调整系数的累计调整幅度不超过基准保费的 30％。 

 


